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３０期)２０１７(４)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部校共建研究项目;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郑晓迪(１９８２Ｇ),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舆论传播.

传播“公共性”视角下的城乡数字鸿沟

郑晓迪

(１．山东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２．山东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公共传播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在对传播“公共性”解读的基础上,从传播

“公共性”的视角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发现,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呈加深的趋势,一
方面表现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均、传播渠道开放性差异等“物”的因素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城

乡传播者多元性、主体性、媒介素养、传播理念等“人”的因素方面,这种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

农村传播资源不足、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缺乏等问题严重.为此,要保障城

乡“数字公平”,使农村居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传播权益,就需要从减少城乡数字鸿沟开

始: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农村居民对传播资源的使用权、媒介的接近权、话语的表达权和利

益的诉求权等;尤其要加强农村居民媒介素养,唤起农村居民的主体传播意识,促进城乡数

字民主化进程,让农村居民也能在公共传播领域表达、理解、批判、质疑各类信息,逐渐建立

公共、公平、民主的城乡居民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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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传播是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进行传播“公共性”的理论探源可以深入探索公共传播的

内涵.传播的“公共性”内涵既包括空间属性上的开放性,又包含了传播资源的共享性、传播主体的多

元化、传播目标上的公共利益取向等.数字鸿沟问题与公共传播的应然性要求相悖,从公共传播视角

来看待城乡数字鸿沟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分析城乡数字鸿沟的现状,寻找原因与对策,帮助农村居民

进行有效的权益和诉求表达,促进城乡数字民主和社会公共治理.

　　一、“公共性”内涵解析与公共传播

　　哲学范畴的“公共性”(publicity)一词来自于古希腊,其内涵与古希腊城邦生活密切相连,主要是

指古希腊城邦公民由私人区域走向社会区域,与他人协作、共事的过程.西方哲学家对“公共性”的概

念内涵进行多种解读,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区分了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与社会领域,并将亚

里士多德视为公共政治生活的拥护者,他认为公共性是指公开和共同,即事物能够公之于众,让不同

群体的人群从各自不同角度进行评价、议论和解读,最终形成共同的关系属性[１].近代对“公共性”进
行集中深入研究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公共性”进行重新解读,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哈贝马斯的“公共

领域”的概念是近代政治哲学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的核心,其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证继承了法兰克福

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思路,主张促进公民在国家整体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公共领域内对公共事务进

行批判式、反思式讨论,而参与这种讨论的人之间是互为主体的,即谈话双方是主体间性关系;后来,
哈贝马斯把交往理性的概念引入公共领域,主张通过理性对话进行商谈从而达成共识[２].马克思对

“公共性”没有直接论述,但是其思想中饱含了“公共性”的观念,例如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现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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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抽象的、观念中的人,人存在于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

还主张通过合理的分工和社会分配,实现公共利益,这些都是人的公共性的体现[３].Splichal梳理了

“公共性”的多维度的概念化过程,他认为公共性包含相互关联的五个语义层面,分别是:作为社会类

目的“公众”(public);作为某种活动或空间属性的“公共性”(publicness);作为准则,作为人类基本权

利的“公共性”(publicity);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作为意见

表达的“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４].哲学上对“公共性”的探讨主要从政治治理的角度展开,主张

为市民提供一定的场域空间,主旨是维护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具有共生、共治、共享的基本价值理念.
从“公共性”内涵解析中可知,“公共性”蕴含有“公意”、“公共舆论”、“公开”、“公益”等特点,与事

实公开、广泛参与、民主监督、自由交流密切相连,这与信息传播过程密切相关.在人类传播过程中,
传播的“公共性”问题一直隐含其中,这些问题包括传播的信息是否是公共意见的表达,是否关注了公

共议题,信息是否是公开、真实的,传播资源对公众是否是公开的,传播价值上是否以公共利益为取向

等.传播的“公共性”与公众权益表达和社会民主治理密切相关,对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也有重

要意义[５].互联网新媒体发展背景下,传播的“公共性”特征明显,表现在传播技术对时间空间界限的

打破,使得人人时时处处都可以进行信息传播和接收,信息的丰富程度、公开程度和传播速度都得到

空前提高,这是公共传播中传播主体的多元性、传播渠道的开放性和传播内容多样性的表现,是传播

“公共性”的重要表现.除此之外,传播的公共性还体现为传播理念的公益性上,在互联网新媒体传播

环境下,对传播的公益性关注需要提高,当前网络传播中的网络水军、谣言、隐私侵犯、网络审判等现

象与传播的“公共性”相悖.公共传播能够促进多元社会意见的呈现,鼓励公众在网络公共领域内进

行观点讨论和诉求表达,使得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共舆论形成社会影响力[６].在这一过程中,公众

议程可以通过公共传播影响媒体议程,进而影响官方议程,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治理.公共传播

使大众传播时代经典理论“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部分失效,打破了官方对话语权的垄断,公众被互

联网赋权,有利于社会民主和进步[７].基于以上对传播“公共性”的解析,公共传播的“公共性”可以做如

下的概括,即传播资源的共享性、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传播者的多元性与主体性、传播理念的公益性等.
与公共传播相背离的现象之一是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不符合传播“公共性”的应然性要求,是传播

“公共性”不足的表现.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其英文为“digitaldivide”或者“digitalgap”.数字

鸿沟来自于“知识沟”假说,“知识沟”由美国传播学者 Donohue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他们在对

电视传播效果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不同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与社交范围的人在接触电视节目

后,原有的知识差距没有被缩小,反而被扩大[８].数字鸿沟是知识沟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具体表现,
其内涵更加丰富,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将“数字鸿沟”的内容概括为 ABCD四个

方面,即 A(Access)是互联网资源的可进入性上的差异,包括软件资源和硬件资源;B(BasicSkills)是
人们在基础信息处理能力上的差异;C(Content)是指互联网内容和功能更迎合人群需求的差异;D
(Desire)是人们上网的意愿、目的、动机和信息获取模式上的差异[９].这四个方面中,AC属于客观条

件造成的数字鸿沟因素,是“物”的因素,BD属于主观媒介素养造成的数字鸿沟差异,是“人”的因素.
这与公共传播内涵中的“传播资源的共享性”、“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传播者的多元性与主体性”、“传
播理念的公益性”相对应,其中,前两者属于资源和条件相关的“物”的因素,后两者是与传播者和传播

理念相关的“人”的因素.

　　二、公共传播视角下城乡数字鸿沟中的“物”的因素

　　从传播的“公共性”视角来看待城乡数字鸿沟,首先需要探寻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传播资源和条

件方面的差异,这是城乡数字鸿沟形成的“物”的因素.公共传播的应然性要求在传播资源上具备共

享性,在传播渠道上具有开放性,在城乡不同环境中,传播资源和传播渠道的差异为居民进行传播提

供了不同的客观条件.
１．城乡传播资源的“共享性”与数字鸿沟

公共传播的前提是传播资源的均等与共享.传播资源的共享性是指各类传播资源能实现共享,
实现公众对资源的共用.«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现代福利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保障原则:３U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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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普享性(Universality)、统一性(Unity)和均等性(Uniformity)原则[１０].他认为社会福利政策应该

覆盖各类人群,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尺度;国家需要建立统一性公共福利保障体系,这样可以保障优

质的公共服务;每个受益人都可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和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公共传播服

务体系建设不断发展,有线电视、广播、网络等技术与服务正在覆盖全国各区域.但从城乡公共传播

资源对比来看,存在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明显差异,这可能制约农村居民对传播资源尤其是数字化

资源的使用,不利于均等地共享公共传播服务.
１９８３年以前,我国的广播电视主要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存在,针对农村广电服务的不足.１９８３年

以后,随着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改革措施的推进,“四级办”、“村村通”、“三位一体”、“三台合并”、“三网

融合”等战略逐一出台,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领域的技术、信息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网络数字化发

展趋势明显.２０１６年,国务院提出“户户通”的新目标,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数字广播电视“户户通”,
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功能完备、服务到户”的新型广播电视覆盖服务体系的新目标.目前,绝大

多数农村可以通过卫星、地面无线和有线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其覆盖率在９０％以上,我国有线电视

传输网络覆盖全国３０多个省.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同比增长了３６．８％,达到６９５５．４
万户,包括“村村通”、“户户通”在内的直播卫星用户相比去年年底增长超过１６００万户,达到８７７２．１
万户[１１].虽然在政策上对农村网络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有所倾斜,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网络基

础性设施普及不平衡,农村宽带覆盖率不足,网络信号不稳定,宽带速率远低于城市;网络专业技术人

员匮乏,设备老化、故障难以及时维修;网络便捷性人性化服务不足,在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态度

等方面远不及城市网络服务;对农村网络宽带的管理和监督不足,用户反馈机制缺乏;地方网络提供

的内容单一,以政策宣传为主,难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为此,２０１６年７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加强城乡网络公共服务保障、改善城乡发展不平衡

的措施,以实现“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的目标.
２．城乡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与数字鸿沟

传播渠道的开放性是公众使用传播渠道的基础.传播渠道的开放性是指公民在参与传播时,传
播的各种渠道应该是开放的、共享的,这体现了不同公众在媒体渠道的平等接近权.在近代报纸媒体

出现以前,我国民众的信息传播主要通过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实现,传播形式也仅限于实物、语言、文
字等,官方对民众的发声权和发声内容进行严格限制,传播渠道也主要垄断在统治阶级手中.到了近

现代,报纸、电视、杂志等媒体形式使传播效率迅速提高,但传媒机构是传播信息的主体,是大众传播

系统的发声者,将公众看作信息的接收者,公众参与传播渠道的机会较少[１２].当前,以互联网为主的

多种媒介形式的并行发展对公众进行赋权,使公众享有自由发声的权利,这是传播渠道开放性的集中

体现.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可以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以不同方式表达诉求,这从传播渠道开放性上看

是传播公共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
网络公共媒体是公众社会监督和诉求表达的渠道,各类网络传播平台的兴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媒介使用的平等权,但是当前网络传播渠道对城乡居民的开放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网络公共

媒体向农村居民的开放程度低,专门针对农村居民诉求表达的平台较少,农村居民在网络平台中的零

星表达很快就淹没于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由于网络公共媒体的栏目或版面设置中,媒体关注的议

题内容的偏向性,使得传播渠道对城市居民的开放程度远高于对农村居民的开放程度,公共媒体中反

映的与城市相关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高于农村相关问题,农村议题难以进入公共议程.专业化的农

村网络媒体较少,而且关注的话题一般是农业技术、经济、党政等问题,由专业的媒体从业者来规划内

容,对农村居民的开放程度低,农民参与媒体内容生产的机会很少,农民的话语权也难以在专业农村

网络媒体上实现.媒体在进行社会监督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专业媒体更是要发挥媒体在农村社会中

的监督作用,«南方农村报»网络版是践行传播渠道“开放性”的先锋,其网络版专门设有“读者俱乐部”
板块,用户可以登录账号进行爆料、评论或其他互动.其基本定位是为农民代言,为农民“维权”、“平
权”和“赋权”,维权是维护法律政策赋予农民的基本权益,平权是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均等的

公共权益,赋权是赋予农村居民知情权、话语表达权等[１３].这三大功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

农村居民传播渠道的开放,在线广泛吸纳农民建议和意见的方式进行的,这是农村媒体进行开放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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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初步尝试.传播渠道的开放性是实现公共传播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要解决城乡数字鸿沟的问题,
就得提高公民媒介素养,这样传播渠道对于公众来说才可能是公共的,否则公众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的

不足会影响传播的公共性效果.

　　三、公共传播视角下城乡数字鸿沟中的“人”的因素

　　城乡数字鸿沟不断加深的主要原因是“人”因素,即因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及文化背景

等,城乡居民群体对公共信息进行获取、理解、鉴别、使用、质疑、评估、思辨等能力存在差距,这些差距

本质上是媒介素养的差距,这与传播的“公共性”相悖.在公共传播视野下,城乡传播者的多元化、主
体性程度存在差异,公共传播理念的公益性意识也存在差距,这些差距使得城乡居民在原有资源差异

的基础上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加剧了传播不平等.
１．城乡传播者的“多元化”与数字鸿沟

公共传播的特点之一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者的多元化是指在传播过程中,传播的参与者

是多元化而非一元化的,即不同传播主体的平等话语权,这是传播公共性的重要体现.不仅政府、组
织是传播的主体,任何个体也是传播的主体,不仅精英个体是传播主体,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信息的接

收和传播,传播者的身份更加多元.公共传播的“公共”与“公众”密切相连,公众参与才可以建构真正

的传播“公共性”.理论上,多元公众参与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平等话语权的表现,每个群体和个人都

可以对某事物发言,其声音能够得到传播.互联网带来了多元主体参与传播过程的可能性,在互联网

平台多元主体可以参与到民主政治、社会治理、舆论监督、新闻传播、文化艺术传播等多种活动中去.
网络媒体的最大特点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各类人群都可以参与到信息传

播过程中,促进舆论场中观点的多元化和信息的丰富性.然而,在参与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城乡居民

的参与比例、参与能力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 CNNIC«２０１６年第３９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农村互联网资源普及率为３３．１％,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６９．１％,城乡

普及率差异较２０１５年的３４．２％扩大为３６．０％,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１４].这体现出在网民构成比例

中的城乡差距,这可能会引起农村网民传播力的不足.城乡居民在通过网络媒介形式进行信息接收

和传播时,城市居民的各阶层、各年龄段都可能通过网络媒体接收信息和表达诉求,但是农村居民中

能够进行多元化信息接收的比例很少,能够通过网络媒体进行诉求表达的传播者也很有限,实现多元

化的传播尚不现实.这是由于城乡居民在传播身份认知上的差异,农村环境中的传播主体一般被认

为是官方政府、媒体等,个体缺乏互联网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而城市居民对自我传播身份的认知度

较高,认为不仅政府、媒体组织、企业可以进行网络信息传播,城市居民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传

播.在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农村相关的信息主要由政府、媒体等规划,农村居民进行自主信息传

递的意识和能力较弱,即使有农村居民进行信息传递,其内容也是代表一部分人群的利益诉求,对农

村居民的整体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城市居民在网络信息的传播中,多元主体参与信息传播和互动,城
市中的各类问题都可能在公共领域中通过不同人群进行传递,进而引发关注,经过讨论后热点事件可

能形成舆论,引起政府或媒体的关注,促进事件的解决[１５].
２．城乡传播者的“主体性”与数字鸿沟

公共传播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传播的自觉意识中.在大众传播时代的传播过程中,各组织与机

构往往致力于将宣传性信息灌输给受众,“靶子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存在的土壤.互联网提供

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语境,在舆论生成和舆论传播中,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主体”身份参与到传播过程

中去,这种广泛的公众参与性打破了信息垄断,使“个体”的权力得到放大,个体的传播主体意识得到

增强,实际上体现了传播的“公共性”.这就要求传播者正确认知自身的主体性传播身份,树立传播的

自觉、自主传播意识,在公共传播背景下进行公开、公共、理性的发声.随着网络传播时代的来临,网
络对公众赋权,公众的主体意识被激发出来,每个个体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发送者,这与

“靶子论”时期将公众看作被动的、消极的、容易被影响的理念完全不同,公众的传播主体地位得到确

立.卓越公关创始人詹姆斯格鲁尼格提出的“双向平衡模式”的传播理念,该理念主张组织应该以

双向、平等、对称、互利的理念来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对话,这一理念与传播的主体性紧密相连,主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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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平等的基础上与公众对话,将公众看作信息传播的主体之一,充分尊重公众的主体传播权.
城乡居民在传播话语表达上的主体意识以及表达能力的差异突出.在公共传播时代,各传播主

体都可以使用各种媒体渠道进行发声,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传播主体意识不足,对媒体的使

用停留在信息接收阶段,对其传播功能的认知和使用不足.在公共舆论场域中,农村居民利益表达机

制严重缺失,农村居民的群体意见趋于沉默,公共权益难以通过媒介使用和媒介表达的方式受到关

注,这与社会公共治理鼓励多元化意见表达的要求不符.农村居民的传播主体意识的缺失还表现在

对媒体的“权力化”、“权威化”认知上,认为对媒介的使用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对媒介上的信息过分的

信赖和认可,农村居民习惯于被动地接受制作好的各种信息,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提出批判性意

见.这体现出城乡居民媒介素养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农村居民虽然对互联网等媒体有了“接近权”,
但是其“使用权”难以保障.另外,农村居民对信息的获取、理解、鉴别、理解能力有限,农村居民在使

用网络媒体进行诉求表达时,传播能力有限.尤其是针对公共事件表达代表农民权益的观点时,其话

语难以引起主流舆论的关注,农村居民的观点难以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农村居民在网络“公共领域”
中进行观点表达的意见领袖缺位,“公共领域”中的意见领袖一般是公共知识分子,农村居民中能成为

意见领袖的很少,能发出代表农民阶层公共利益呼声的群体极少,所以在媒介渠道使用效果上与城市

居民差异较大[１６].这就要求加强农村媒介素养教育,减少“数字鸿沟”,尤其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外出务

工,农村以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使得农村儿童在接触媒介方面与城市儿童差异巨

大,减少城乡青少年之间的数字鸿沟,也是农村阶层“数字公平”和“数字民主”的呼求.

３．城乡传播理念的“公益性”与数字鸿沟

公共传播的理念是追求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传播理念的公益性是指公共传播的目的上应该是有

利于公共利益的,其出发点是公众利益.无论何种传播主体,在进行公共性传播时,其应然性角色应

该是信息的客观、公正的提供者,舆论探讨的推进方向应该是公众的群体利益,通过信息的共享和充

分互动,达成共识,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强化群体的归属感.网络传播时代多元主体发声提供了

一种互联网民主理想的可能性,然而在互联网传播中公众参与不是公共性的全部,因为公众的“众声

喧哗”不代表民主,公众话语要发出理性、公正、正义的声音,表达共同体的一致利益才是公共性的要

求[１７].传播需要从“大处着眼”,进而实现“公共之善”的目的.公共传播视野内的公益性应该是任何

组织和个人的传播,都应该将公共利益纳入考虑范围内,违背了这一原则不仅不利于公众、社会,还会

危及组织、机构及个人的利益.网络信息中出现众多媚俗新闻、虚假新闻、媒介审判、媒介暴力等现

象,从社会公益视角来看,这严重违背了传播的公共性原则,会造成媒体公信力下降,危及公众利益.
传播的“公益性”原则体现的是传播的“应然”状态.

城乡居民在对传播理念“公益性”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体现在作为媒介使用者对信息的公益性评

判和作为信息传播者的公益性价值判断的不同上.农村居民的媒介接触以电视媒体为主,对电视的

依赖程度很高.据调查,从农村居民的媒介接触习惯来看,电视的接触率高达９４％,比位居第二位的

报纸高出７０个百分点,９２％的农村居民表示每天“至少看一次电视”,对其他媒介的接触很少[１８].农

村电视节目的稳定性、清晰度差,对传播“公共性”的认知差,尤其是媒体节目侵害到农村居民利益时,
也不能有效反抗,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差.目前农村居民对电视节目中的虚假医疗广告、庸俗暴力

节目、综艺的色情化趋势等都习以为常,这与公共传播的“公益性”要求相背离.农村居民对网络信息

接触少,且对网络信息的批判性差,尤其是对网络信息中的“虚假新闻”、“标题党”新闻等辨识能力较

差,例如农村居民在微信“朋友圈”中点击和传播虚假信息的比率较高,而且对信息是否危害公共利益

的判断意识缺乏.在媒介使用中的“自身利益”意识匮乏,例如在２０１１年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

养调查中发现,农村儿童接触电视节目最多,接触网络为其次,使用的主要媒介功能是娱乐和游

戏[１９].这体现出家长在儿童媒介使用监督位置的缺失,对媒介信息把关的缺位.这与城市儿童使用

媒介进行学前教育、艺术教育、语言教育等功能存在差异,另外,城市儿童家长对儿童媒介接触时间和

接触频率都有所控制,这体现出在接触媒介时,使用媒介功能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出农村居民对媒

介负面作用的忽视.虽然目前城乡儿童都可以便捷地使用智能手机上网,但是在网络媒介使用上的

差异不会缩小数字鸿沟,正如“芝麻街”的实验结果,媒介的使用反而会加大城乡数字鸿沟[２０].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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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作为信息传播者在网络上进行意见表达时,在公共事件中的评论缺乏理性视角和公共视角,
往往受主观判断及网民情绪渲染的影响,在互联网中的发言过于主观、极端,出现“仇富”、“仇官”等倾

向,在网络评论中缺乏自主判断力,往往出现语言暴力和极端化意见表达,其立场的私人化倾向使得

其观点难以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传播的“公共利益”视角意识较差.农村居民进行网络诉求表达的极

端化案例不断上演,通过跳楼进行讨薪,通过自焚引发政府对拆迁的关注,通过虚假新闻制造噱头以

引起对腐败的关注等,这些农村居民诉求表达的方式体现出其传播缺乏公益视角,也体现出其话语难

以引起社会公共关注的无奈.

　　四、结　语

　　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呈加深的趋势,这一方面表现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均、传播渠道

开放性差异等“物”的因素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传播者多元性、主体性、媒介素养、传播理念等

“人”的因素方面的差异.这种数字鸿沟严重妨碍了农村居民使用传播资源、渠道进行公共诉求的表

达,在信息化时代会加大信息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公平,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公共传播发展背

景下,对传播“公共性”的内涵解读非常有必要.在对传播“公共性”解读的基础上,需要考虑这种“公
共性”中包含的公平性内涵,尤其是城乡居民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资源使用权、媒介接近权、话语表

达权和利益诉求权等,对农村居民的传播权益的保障需要从减少城乡数字鸿沟开始.为保障城乡“数
字公平”,尤其是社会公共治理视角下官方对农村声音的呼求背景下,更应该加强农村居民媒介素养,
唤起农村居民的主体传播意识,促进城乡数字民主化进程,让农村居民也能在公共传播领域表达、理
解、批判、质疑各类信息,逐渐建立公共、公平、民主的城乡居民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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